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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特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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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书中。他认为，荀子之道特指人道，是将人区别
于一切自然之天地万物的关键性因素。天是人道产生的背景上之根据。人道乃能知能行之道，且能给人的认识提供止息

处。人道包含用心之道和人文政治历史之道两个层次，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有机统一。在人文政治历史之道的层面上，它

又包含理想和现实两个向度。同时，人道也是一人文统类之全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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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第一代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的高足、第
二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唐君毅毕生皆

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

化在价值上“原自有光芒万丈，举世非之而不减，举

世誉之而不增”。［１］在荀子研究方面，他从青少年时

期就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曾发表过《荀子的

“性”论》一文［２］，而其有关荀学研究的系统性思想

主要体现在他的系列著作《中国哲学原论·导论

篇》《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及《中国哲学原论·

原性篇》中。［３］总体而言，他的荀子研究的一个鲜明

特点就是：判教意识较少，包容意识较多（弟子们因

之称其为“仁者型”学者［４］），对荀子的评价比较客

观中肯，能够合理定位荀子在历史上尤其是儒学发

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５］而他对荀子道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书中。在这

本书中，他用整整３章的篇幅分析了荀子之道的特
点，系统全面，创获甚多，充分彰显了荀子之道的人

道色彩和人文品格。其中既有对前辈学者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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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继承，又有自己别具一格的开拓性创建。其

“内容虽繁杂，思路却清晰”［６］，为我们研究荀子思

想尤其是荀子道论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值

得我们对其深入研究。本文从５个方面论述唐君
毅对荀子道论特点的分析。

　　一　道的属人性特点

唐君毅认为，作为先秦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的

荀子，其所言之“道”具有儒家道论的一般性特征，

即重知人道，所以《儒效》篇才说：“道者，非天之

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７］８２

在这一点上，他明显不同于具有自然性色彩的先秦

道家重知天地万物之道。荀子所强调的人道乃是

人区别于一切自然之天地万物者，并不仅为人区别

于禽兽者之道（如孟子之道）［８］２４２，因而《王制》篇

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

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亦有义，故最为天下

贵也。”［７］１０９“义”即礼义之道，亦即人道，它是将人

区别于一切自然之天地万物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凸

显人之所以为尊为贵的标志性因素。既然荀子之

道具有上述特点，那么它就不是“自然界之天地万

物所原有”，而是“人之对天而尽人事，而人事之所

成者”［８］２４４。现在的问题是，人道要为人事所成，究

竟需要哪些前提性条件。

人道要有所成，离不开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

在主观方面，人欲成就“其对天地万物之人事，而当

知当行之人道”［８］２４３，就离不开对天生之五官与心

的使用；在客观方面，人欲成就人道，则必须面对天

所垂之象、地所见之宜、万物之所成者，更继之以人

事，以骋能而化其物，以治理其物。［８］２４５在主观方

面，人之五官为天官，心为天君，与其他自然万物一

样，同为天所生；在客观方面，天所垂之象、地所见

之宜、万物之所成者，也是“天之行自身之所以然”

及“天职与功”。可见，无论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

客观方面，天所生之一切自然万物共同构成了荀子

所言之人道的背景或根据。换言之，荀子的所谓

“天”，“只为人道之背景上之根据之说”［８］２４３。而

荀子之所以重天，只在本此而用之，以成人之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之“人道”，“乃人以天为根

据，如由上而下，以向前向外走出之道，而非对此根

据，先向后向内，更如由下而上，以求契合之道

也”［８］２４３。所以，他“不重更向内反省此心之所以为

心之性，亦不能知孟子所言之心之性之善”［８］２４５，而

“其所以更言性恶，则亦唯由荀子重人之所为之进

于天生之故”［８］２４５。

荀子之所以要将道限定在人道的范围，乃在于

人的认识常求一满足和止息处，然而事物之道（或

理）却不能给人的“能知之性或求知之欲”提供这

样一个栖止处。这是因为，人之于一类事物之理，

尽量求知之，实际上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历程。如果

人们只知道探求事物的道理，结果必然是“与愚者

若一”。在人之能知之性“未尝不在某方面要求有

一满足处、止息处”这一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问题

就变成：人是否有其他方面的知识，可为其止息处？

答案是肯定的。在唐君毅看来，“依荀子之言知，则

人能本其对自心之知，对其自己与他人之人伦关系

之知，以求知如何处此人伦关系，以尽此伦；更进而

求建立此人伦世界中之制度以尽制，即为使吾人之

知有止息者。”［８］２６３即对人伦关系及建立于其上之

政制的知识，当是个人知识的止息处。理由是：人

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建立在对自然事物认识的上

一层面。如上所述，人们对自然事物的认识是一无

尽历程，无一人能尽知他人之所知，更无一人能将

不同人的认识统合起来以为一贯之道。但是，人们

对于各种类型人伦关系的把握，却能做到当下便

知，更无疑义。并且，这是对认识主体的认识，是人

对事物之知的上一层面之知。“人知物之理之事，

只分别属于一一之人之心知，而此伦理，则为在上

一层面，联系此能分别知物之理之‘一一有心知之

人’者，亦即为一‘在上一层面，统贯各人所分别知

之物理’之一‘大理’。”［８］２６３此“大理”即人道，它能

统贯每一人及其所分别知之物理。唐君毅认为，荀

子之所以要将道限定在人道的范围，另一个原因在

于，所谓道即能统贯。而事物之理只能为不同人所

分别之知，它们互相不能统属。唯有此伦理之大

理，能统贯一切有心知之人及其所分别知之理，可

称为道。故道即人道。因为人之伦理关系表现为

种种不同类型，故人道在内容上也包含不同的种

类，“其要则不外家庭中人之伦理关系，此为父子兄

弟夫妇；其次则社会中人之伦理关系，其要者为朋

友；再次则为天下国家之政治中之伦理关系，其要

者为君臣；更次为社会中一切有不同职业者，如士

农工商之人间之伦理关系”［８］２６４。“于一切与我有

伦理关系中之人，我皆能与之相接而知之之时，即

同时知当如何应之之道，而更一一行之”［８］２６４，即为

能知道行道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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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道的实践性特点

在荀子看来，道为心之对象。心不仅能知事物

“如何而有其治乱，如何而各得其位以治，或各越其

位以乱”，而且在事物“皆不得位”的情况下，“吾人

亦可更有一使之得其位而治之，或使之不越位以去

其乱之意志行为”。［８］２５９这一意志行为，“依于吾人

知物有治乱之时，可同时有一求治去乱之心”［８］２５９。

可见，这里的心不仅是一颗知物有治乱的单纯认识

心，也是一颗求治去乱的意志行为心。在唐君毅看

来，人本来就同时具有此二心，“为一心之二面”。

且此二心常“相连而起”，人在知家国天下由何而

治、由何而乱时，也常常同时“本此所知，以求治去

乱”。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人若只有此“求治去

乱”之心而不知治乱所以然之理，虽有心从仁为道，

也无法使自身通达于外，以成治去乱。此成治去乱

之道，“仍赖‘知治乱之所以然之理’而后建

立”。［８］２６０另一方面，人若只知物有治乱而无求治去

乱之心，则求治去乱之事也不能成。总而言之，人

知治乱所以然之理在实际上“恒连于求治去乱之当

然之理及求治去乱之行”［８］２６０。在此二者间，应该

有一条相互通达之道，而知道与行道可谓之为一

道。在此意义上说，荀子之道不仅为一人可以以之

知物之治乱之道，而且为一人可以以之求治去乱之

道，它带有强烈的实践性色彩。所以，荀子言：“知

道直接连于行道、体道。不以人有知与行，而分道

为二也。”［８］２６０荀子之道是一个兼通于人之知与行

的全体，而不可说只是一知识的对象。

若行道为求治去乱之事，那么就意味着主体对

原先所知事物的治乱状态加以保持或改变，以产生

新的事物及秩序。而此新事物及秩序在经过一段

时间以后，又会被新的主体加以保持或改变，“如此

相续，至于无穷”。则此道将会不断“向前伸展进

行，愈进而愈见其所接、所成、所贯注之事物之多、

之大、之广”［８］２６０，而成为一条贯通于古今历史人文

的实践道路。由于此道能知能行，带有强烈的实践

性色彩，故唐君毅认为，人们应将此道视为“吾人自

己之门前之一道路，一直向前通达，以贯注于无数

之道旁之房舍田野山林，与一切道旁之事物者；而

不可只视之如一对面山上之横路，而吾亦不知如何

到此横路者；更不能视为对面山上之一切物之背后

之一道路，如在吾人所见之一切物之外者”［８］２６０。

这是因为，如果人们只设想此道为对面山后的一条

道路，且又不知其道旁有何物，那么此道就成为“无

所贯之道，如地图上之一直线，即为空虚之道路”，

“亦为有常而无可变通之道，即不能合于荀子所谓

‘道贯’之义、‘道体常而尽变’之义”。［８］２６０如果人

们只设想此道为对面山上的一条横路，那么虽然可

以见到此道两旁的事物以及此道路所贯穿的事物，

然而，此道路只可象征人们在众多经验事物中发现

的普遍法则或规律，虽可为人们所认识，并形成人

的经验知识，但却不能成为人们所能行、得行之路。

这与荀子之道能知能行之义不相契合。概言之，如

欲凸显此道能知能行之义，则必须将它比喻为“我

之门前之道路，而可由近而远，以次第前通，而无远

弗届者也”。［８］２６１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荀子何

以必以人道为道，不以天道地道为道，而说‘道，非

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为道也’之故”［８］２６２。

这是因为，虽然人们能知天道地道，然而却“不能行

于此天道地道”，“不能代其职，或代行其道”。荀

子之所谓道，必为可知兼可行之道。

　　三　道的历史性特点

唐君毅认为，荀子之道存在于人的知行中，而

我与他人知行的相续、相合，共同构成“一古今之历

史人文之相续”。故荀子之道，“即一贯于古今之历

史人文世界之道”，“为贯于有人伦礼文政制之社会

之圣王之道，即贯于此人文社会之历史之道”。［８］２６６

而由此所形成的“古今之历史人文之种种变迁之

势”，就成为荀子人文统类之道的一个重要向度。

这里所谓的“贯”充分体现出道的历史性特点，即

“贯此历史之治乱，而为其当然之道，亦为此历史之

所以存在之实然之道”。［８］２６６

这里所谓的“贯于此人文社会之历史之道”，实

际上包含以下两个向度：一为当然之道之向度，亦

即理想向度，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所

共同遵循的最高伦理和政治原则，遵循此原则而不

断精益求精，“以求至乎其极则治”，违背此原则则

乱，因此此当然之道或理想之道也成为判断特定历

史时代“为治为乱”的标准。一为实然之道之向度，

亦即现实向度，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无论

此时代如何混乱，总还有此道贯穿于其中，这是因

为，人类是群居性动物，所以必然有人类社会之存

在。既然有人类社会之存在，则人与人之间“总有

若干伦理之道、若干礼文、若干政制，与人之若干对

天地万物之农工商之事；而人亦总有其心与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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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总要求对情欲而制之以理等”。［８］２６６在此意义上，

可以说只要有人际关系、社会分工、人类欲望存在，

此实然之道就会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此

实然之道“亦必多少在实际上存在”，此实然之道

“总是实际上多少在任一时代之历史中存在”。［８］２６６

“唯是否能充量体现此已有之实然之道，而不差或

差之分”，则成为区分一个特定时代治乱及其程度

的标准。只要世人尤其是统治者能够“不匿此道，

更求对此道知之而以行之，以求无差，以极其治而

去其乱”［８］２６７，则能成就历史上的治世与盛世，也才

能表明此道以成其教。总而言之，此“贯于人文社

会之历史之道”作为当然之道故可行；作为实然之

道故可知。故荀子之道即为一兼通知行，为人所知

所行之道，且此道能在自然世界之外开出一人文世

界。“此人文之世界，在人之自然生命与其心所知

之其他自然物之间，亦在己与人间，同时为通贯古

今，而自有其历史者。”［８］２４２从此道的作用和结果

看，荀子之道带有鲜明的历史性特点，即它不同于

孟子“只言人如何自兴起其心志，以为贤圣”之纯主

观之道，不同于老子只“言人之当法地法天”之纯自

然之道，也不同于庄子只“言人自调理其心知生命，

以成真人至人之道”。［８］２４２

　　四　道的统类性特点

唐君毅认为，荀子之道实际上是一人文统类之

全体之道，它“体常而尽变”“通主观与客观、通当

然之行与实然之知、通差别特殊与平等普遍、通恒

常与变化”［８］２６５，并含具以下４个向度：第一，我与
人所对的自然界万物；第二，我与人之间形成的不

同伦理关系；第三，我与人对自然界万物所形成的

不同类之知行；第四，由此所形成的古今历史人文

之种种变迁之势。将以上４个向度概括为自然度
向、伦理度向、实践度向、历史度向，则此道乃是一

以人为核心，而向自然、伦理、实践、历史４个向度
辐射之全体。正是由于此道乃含具以上四向度之

全体之道、统类之道，万物便“不足以尽道，而只为

道之一偏”，故《天论》篇说：“万物为道一偏”。万

物既不足以尽道，则一物更不足以言尽道，所谓“一

物为万物一偏”。至于愚者只知一物之一偏，则更

不足以知道。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那些“只见万物

所同有之一偏之理者”来说，也就不足以言知道了；

所以荀子在《天论篇》批评：“慎子有见于后，无见

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

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７］２３１－２３２以

上四子只见到万物所共同具有的一个方面的道理，

“皆是以‘道之一隅’为道之全，‘蔽于一曲，而暗于

大理’”［８］２６５，不足以言知道和尽道，故《解蔽》篇

说：“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欲谓之道，尽蛕矣。

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

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此数具者，

皆道之一隅也。”［７］２９１一偏一隅之所以不足以尽道，

正以道为统类之道、全体之道。

道的统类性特点体现在荀子对人心和道心的

区分上。荀子在《解蔽》篇中说：“人心之危，道心

之微。”［７］２９９传统观点认为：人心和道心的区分是指

道德意义上的欲望与道德之分。［９］对此唐君毅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此道心、人心之分，初非自

道德意义上分，而是自其人文意义上分”，“所谓人

心即专精于一事，而不能通于他事之心；而道心则

为能兼知不同之人所专精之事之意义与价值，既能

兼知之，更求加以配合贯通之道者”。［８］２５３故道心即

能成人文统类之心，它能知事物之全体、统类，“处

于所调理之诸事物之上或之间，以求其兼成”。相

反，人心则“专处于一定事物之内，而未能通达于他

事他物者”，［８］２５５它只能专注于一事一物，而于此能

精察。只用此人心，则可使人成就其所专精之事，

而成为某方面或领域的专家，则人可为农为工为

商，但却不能为官为师。为官为师者，必须能协调

不同职业之人，与其所为诸事之关系。则其心必不

能只如一农一工之专精于物以物物，必须能兼通观

此诸人对诸物之诸事，以知其相互间之关系，而后

有加以调理之道。则其能调理之之心，即为居上一

层次之道心。此道心与人心的不同，即“知物物者”

与“知兼物物者”的不同。荀子言养心，要在养得清

明不偏倾，自正置，以对一一之物，更分别察之，而

兼知之，求兼成之，以兼物物之道心。［８］２５６

　　五　道的主客统一特点

唐君毅认为，荀子对心与道关系的理解是一个

令人困惑的问题。其《正名》篇有“人不可离道而

内自择”、《解蔽》篇有“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

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能守道，以禁

非道”的说法，则道似乎只当视为一客观对象，“与

此心之知与不知、肯可与否，无必然关系”。［８］２４６但

是如果道仅仅是一个客观对象，那么它只可能会有

以下几种存在形式：首先，如果它是一种经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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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经验中并没有这样一种对象存

在。其次，如果它是一种形而上的对象，有如柏拉

图所说的“理念”或“理型”，那么荀子显无此义。

最后，如果它是存在于众多经验事物中的普遍法则

或规律，“而为吾人所知，以形成吾人之知识”，那么

这样的解释看似顺而易行，实则会引起更多的问

题。［８］２４６那就是说，如果心与道全无任何关系，道纯

在心外，为其客观对象，那么此心是否有一“自用其

心以知外在”之道？如果有，这样的道路本身就为

“心之道”，那么道就不只是一客观外在的对象了。

又如，此道若只是一为人所知之对象，则人应只有

所谓知道，而无所谓行道。然而事实上荀子却特别

强调行道，认为行道是知道的目的。既然道贯通于

知行，那么它就不只是一知识的对象，人不但以

“‘知’与‘道’相关系，亦以其‘意志行为’与‘道’

相关系。”［８］２４７又如，荀子重视“百王之统、后王之礼

制、圣王之师法”，认为要去乱成治，必须效法此

“统”、此“礼制”、此圣王之道。然而，上述存在若

只为“一客观外在之人文历史事实或经验世界之事

实”，则这样的事实本身并不包含人们“必当法之之

义”。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人人都有

自己所知的历史事实或经验世界的事实，那么又何

必必以圣王之道为法？何必必以人为法，而不以自

然界万物为法？这就必然会得出“荀子之法人中之

圣王以为道，只为荀子个人思想上之偶然，而毫无

其一定之理由可说”的结论。［８］２４７

要解决上述种种问题，就不能将荀子之道仅仅

理解为一纯粹存在于外的客观对象。在唐君毅看

来，荀子之道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涵：它的第二层意

涵方为心所知之人文政治历史之道，亦即客观外在

之道，如果人们只识得此一层次之道，则此道就会

成为一“望空玄想”而无根基之道，这也意味着道的

第二层意涵是建立在它的第一层意涵之上的；道的

第一层意涵即是指存在于“此主客内外之中间，而

为人心循之以通达于外，以使人心免于蔽塞之祸

者”［８］２４７，此所谓道，“初只是此心知之进行所循之

道路，而由内以通达于外者。即不能说此道初为人

所不知之一客观外在之对象”［８］２５０，由此可见，道的

第一层意涵即为用心之道，它“一方连于心之能知

能行之一端，一方连于其所知所行之一端；亦即属

于此二端，又为初属于心之一端，以为一心之道

者”［８］２４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说荀子之道是主

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以上从５个方面论述了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特
点的分析。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发现这５方面的
内容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本

末、源流清晰明确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个有机统一

体中，荀子之道的属人性特点处于中心地位，在它

的统摄和决定下产生出道的其他４个特点：１）由于
荀子之道特指人道，而人道不同于天道地道之处即

在于它能知能行，故产生出道的实践性特点；２）由
于荀子之道能知能行，连于主客两端，初为一心之

道，故产生出道的主客统一性特点；３）由于人类实
践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故产生出道的

历史性特点；４）由于人类社会事务繁多复杂，自有
一统贯之需要，故产生出道的统类性特点。由此可

见，唐君毅对荀子道论的分析，内容虽繁复，思想却

明晰，这要归功于他自身思想的成体系性。他在荀

子道论研究上的系统性、乃至在先秦儒道道论研究

上的系统性，都体现出其自身理论水平的深邃性和

创建性。［１０］无论是在实际内容层面，还是在方法论

层面，其都能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值得我们进

一步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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